
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湘财资〔2018〕4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度行政事业
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

报告试点工作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，各市州、县市区财政局，相关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

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建立国有资产报告制度体系，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

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财资〔2017〕84号）

等要求，省财政厅决定在去年试点工作基础上，开展 2017年度

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试点工

作，并将试点范围扩大到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及各市州、县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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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财政局（以下简称试点单位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重要意义

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和社会管理

者身份控制的，预期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或者产生服务潜能的经

济资源（不包括用于保证部门、单位和机构自身行政职能正常

运转所配备的资产）。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一般包括储备物

资、公共基础设施、文物、保障性住房等其他经管资产及受托

代理资产。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包

括矿产能源资源、水资源、海洋资源、土地资源、森林资源等

自然资源资产。

近年来，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制度不断健全，各项管理

工作不断加强。与此同时，也存在认识不到位、管理制度缺失，

与预算管理、债务管理结合不紧密，资产家底不清以及计量不

科学等问题，不利于财政职能的有效发挥。建立行政事业单位

经管资产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制度，进一步开展试点工作，

是贯彻落实有关要求和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，

有利于全面摸清政府家底，加强地方债务管理，推进资产管理

与预算管理相结合，反映政府管理绩效和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和

水平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和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，均

包括资产报表和资产分析报告两部分内容。其中，资产报表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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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填报部分，资产分析报告为文字分析部分。

（一）资产报表内容

1、2017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表包括：（1）2017

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表封面；（2）政府储备物资情况

表①（战略储备物资）；（3）政府储备物资情况表（粮、棉、糖、

肉、药）；（4）政府储备物资情况表（其他）；（5）公共基础设

施情况表①（公路、铁路）；（6）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（机场）；

（7）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（航道）；（8）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

④（港口、水库）；（9）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⑤-1（城市基础设

施）；（10）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⑤-2（城市基础设施）；（11）

文物资产情况表；（12）保障性住房等其他经管资产情况表；（13）

受托代理资产情况表。

2、2017 年度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表包括：（1）2017年度

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表封面；（2）矿产、能源资源资产情况表；

（3）水资源、海洋资源资产情况表；（4）土地资源资产情况表；

（5）森林资源资产情况表。

（二）资产分析报告内容

资产分析报告是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

有资产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试点单位应在资产报表数据基础

上，对资产数量、分布状况、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进

行全面分析，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。资产分析报告主

要内容包括：（1）资产基本情况。对资产数量、价值量及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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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况等基本情况进行说明。（2）资产变动情况分析。对资产总

量、总额及结构的变动情况、资产增减变化和影响因素，以及

资产运营效率等情况进行全面分析。（3）重大事项说明。对重

大资产的配置处置、担保及重大损失等重大情况进行详细说明。

（4）面临的问题和困难。对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其

原因进行分析。（5）有关意见和建议。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，

提出今后加强资产管理的意见和建议。

三、编制依据

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

报告编制，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会计法》《政府会计准则-基本准则》等相关规定。具体填报按

照《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编制说明》和《2017

年度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编制说明》（见附件）等要求。

四、编制范围

（一）试点单位应将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及自然资源国

有资产全部纳入填报范围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不再填

报本报表。

（二）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表和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

表的基础表和汇总表，是各基层填报单位和汇总填报单位统一

使用的报表格式。各基层填报单位是指试点单位所属的具备法

人资格、独立核算并能够编制完整会计报表的单位。

五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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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试点单位应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明确内部牵头部

门，安排专人负责，并认真组织学习培训。同时，加强对本部

门（单位）、地区报表填报的政策业务指导和与其他部门的协调

配合，确保填报口径统一和填报方法正确。试点单位应于 2018

年 3月 25日前将《试点工作负责人和经办人通讯录》（见附件）

报送省财政厅资产处，其中县区财政局通讯录由各市财政局统

一汇总后报送。

（二）试点单位应按照有关法规制度和本通知规定的编制

基础、依据、原则、方法、格式等要求，认真组织录入、汇总

（合并）、审核等工作，确保填报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

性。

（三）试点单位应确保按时完成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

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报送工作。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，各

市州财政部门（汇总县市区试点情况）于 2018 年 6 月 30日，

向省财政厅分别报送本部门（单位）、地区 2017年度行政事业

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试点工作总结、2017年度自然资源国有资

产报告及试点工作总结的纸质材料和报表电子数据。试点工作

总结应包括开展情况、取得的经验、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政策建

议等内容。

（四）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

有资产报告编制，统一使用财政部发布的 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

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的报表信息管理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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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数据录入、汇总（合并）和审核工作，不得自行修改变更。

该系统可在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子网站“在线服务”专栏中下载使

用。

（五）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及自然资源国

有资产报告试点工作结束后，省财政厅将组织资产报表验审工

作。同时，将根据试点单位组织开展和资产报告上报质量等情

况进行全面考评。

（六）试点单位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情况，请及时与省

财政厅资产处联系。

联系电话：0731-85165944（政策咨询）、0731-85165945（软

件操作），传真：0731-85165844，QQ群：631717160。

附件：1、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表

2、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编制说明

3、2017年度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表

4、2017年度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报告编制说明

5、试点工作负责人及经办人通讯录

湖南省财政厅

2018年 3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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